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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24-044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权转让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1年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推动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中包括公司向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城

投”）出售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运公司”）92.00%的股

权，根据城运公司设立时各方签订的《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

施建设合作协议》，本次股权出售价格为公司对城运公司的累计出资额276,000.00万元,

双方进行债权债务冲抵后，兴宁城投实际支付款为211,045.51万元。2021年12月31日，

公司与兴宁城投就城运公司92%的股权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城运公司已更名为

“兴宁市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与兴宁城投签订的《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兴宁城投应于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平均每半年等额按如下时间节点及

金额，向该协议第6.4条约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剩余70%的实际支付款人民币147,731.857

万元。每半年应付款=剩余70%的实际支付款/3年/2=147,731.857万元/6=24,621.976万

元。具体支付如下： 

2022年6月30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12月31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2023年6

月30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12月31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2024年6月30日前支

付24,621.976万元，12月31日前支付24,621.977万元。（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2日披露

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

书》）。 

公司已分别在2022年6月29日、2022年12月29日、2023年6月29日、2023年12月29

日收到兴宁城投支付的共计98,487.904万元股权转让款（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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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2022-148、临 2023-047、临 2023-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兴宁城投支付的第五笔股权转让款24,621.976万

元。以上收到的共五笔股权转让款合计共123,109.88万元。 

公司将根据后续收到股权转让款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29日 


